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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世界觀?



貪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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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貪腐的現象

• 西周已有記載（左傳）：「國家之敗，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寵
賄章也。」

• 左傳中也有“諸侯貪冒，侵欲不忌”、“大夫多貪，求欲無厭”、
“政以賄成”的記載

• 宋朝李新說：「廉吏十一，貪吏十九。」

• 宋朝周必大說：「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



明清的貪腐

• 《明史·鄒緝傳》記載，朱棣即位後被提拔為翰林侍講的鄒緝，於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上疏，反映當時的官場腐敗： 「貪官污
吏，遍佈內外，剝削及於骨髓」。

• 據《清朝野史大觀》「和珅家產之籍沒」條，和珅在被嘉慶皇帝
查辦後，被抄出的財富，已估價的26項折銀2億230萬，未估價的
83項約折銀6億余兩，總共約8億兩以上，而這還不是徹底的查抄。
當時清廷全國財政僅「歲入七千萬」。



Saparmurat
Niyazov

•他在2006年過世前是土庫曼最有權力
的，曾經把月份名稱以他自己和他母
親的名字取代。

•他花了數百萬元 建立了奇特的個人崇
拜， 為自己塑了一座四十呎高的鍍金
雕像在首都的中央廣場上並隨著太陽
而轉動。

• 1997年他戒菸後，禁止在所有公共場
所吸煙。他對鬍鬚、對嘴唱歌和金牙
及其反感並加以取締。（那些已經有
金牙的人必須把它們拔掉。）



赤道幾內亞

•因為石油所以在非洲算是GDP
表現相當不錯的國家

• 77%人口活在貧窮線下

• 58%人沒有乾淨的飲水

• 20%的孩童活不過5歲

•人民平均壽命不到50歲





Teodorin Obiang
•訂制遊艇（電影院、餐廳、酒吧、
游泳池與130萬美元的保全設施，
總價3.8億美元，是全球第二豪
華的遊艇。）

•擔任赤道幾內亞農業部長的月薪
為6,799美元，要購買這艘天價
遊艇，必須工作4,600年才有可
能買下。

•在加州擁有3,500 萬美元的豪宅，
還有一架3300萬美元的私人噴射
飛機與數不清的名車。





貪腐的定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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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定義的多樣性

• Brooks（1910）將貪腐定義為故意地透過行為上的不正當、或忽
視其職責、或無故行使其權力，藉以獲取某種特定的利益，而這
些利益或多或少是屬於個人的。

• Nye（1967）則更進一步地將貪腐定義為由於私自（個人、近親、
私人關係）金錢或地位等利益產生偏離公共角色所賦予正式職責
的行為；或是違背某些被禁止運用私自影響力的規範。

• Klitgaard ( 1988）改從委託人或公眾利益與代理人或公務員利益
之間分歧的角度來定義貪腐。當代理人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出
賣委託人利益時，貪腐的問題便產生了。

• Kalniņš ( 2014）將貪腐定義為濫用影響力對公共產出與服務產生
了一種特殊（非普遍）的分配問題。



較被廣泛運用的貪腐定義

• 濫用被委託權力以謀取私人
利益的行為，作為貪腐的定
義（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7）。因此，貪腐的問題
會發生在公部門或私部門，
甚至是公私協力交會之處。

• 濫用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偏離
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行為，
進而產生一種為了個人或少
數人狹隘利益，犧牲廣泛公
眾利益重大傷害的可能性
（Lambsdorff, 2002）。



聯合國所訂的貪腐行為態樣

•賄賂（bribery）：賄賂涉及承諾，經由利益給付，影響
公務員的行為或決策。

•盜用（embezzlement）：一個人被授權管理有價值的財物，
卻盜竊所託管之物。

•欺詐、舞弊（fraud）：某項行為定意在欺騙其他人或組
織，目的在牟取個人或第三者之利益。

•勒索敲詐（extortion）：強迫他人以金錢或有價物品換取
某項作為或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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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所訂的貪腐行為態樣

•濫用自由裁量（abuse of discretion）：利用法律賦予的職
權，給予某一群體或個人不當的特別優惠待遇，或對人
採取歧視性或差別待遇，藉以換取本身利益。

•利用利益衝突或內線交易（exploiting a conflict of 
interest/insider trading）：違反官方所賦予自己的身份和
職責，參與交易，並且從中得利。

•收受不法之餽贈、恩惠、或佣金（receiving an unlawful 
gratuity, favor or illegal commission）：公務員收受任何想
和政府做生意者的有價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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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所訂的貪腐行為態樣

•偏私（favoritism）：將資源或服務提供給具有親屬、政
黨、種族、宗教關係或其他受到偏愛的團體。

•裙帶關係（nepotism）：擁有任命權力之首長，提名自己
親戚擔任公職。

•非法之獻金（illegal contributions）：一團體向政黨或執
政的政府提供金錢，換取免於侵犯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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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的影響-經濟發展

• 貪腐是經濟成長的阻礙：過去的經濟學家早就確認過一些貪腐可能影
響經濟成長的管道（Mauro 1995；Tanzi 1997；Gupta 2000；Gyimah-
Brepong 2001）。

 貪腐會扭曲市場的活動，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貪腐導致人才和資源朝向“有利可圖” 的活動，使得人力資源不願意投入生產
活動。

 貪腐會額外提高生產成本並降低投資的盈利能力。

 貪腐也可能降低生產力，由於健康和教育的數量與品質因為貪腐的問題被破壞，
因而間接降低了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

 尋租行為也可能造成效率低下，加劇資源浪費和破壞公共支出的效益。



貪腐的影響-經濟發展

• 貪腐與經濟成長負相關：跨國資料的研究顯示，貪腐越嚴重的國家，
較低的經濟成長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平等，以及人力發展程
度也較低(Rothstein & Holmberg 2011)。另外，Tanzi和Davoodi 已經確
定貪腐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 (1) 較高的公共投資 (2) 政府收
入的減少 (3) 減少其他類別的公共支出，例如健康和教育 (4) 公共基礎
設施的質量下滑（Tanzi & Davoodi 1997）。

• 貪腐影響投資：再者，貪腐對於外國直接投資 (FDI)的影響，也反映在
過去的研究中，2008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出美國的公司不太願意投資
於貪腐猖獗的國家（Sanyal & Samanta 2008），其他研究也證實外國
直接投資 (FDI) 與法治、貪腐控制等指標、監管的品質等（Gani 2007）
都很有關係。甚至在由 Control Risks 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
的受訪者聲稱貪腐增加了他們的國際投資成本高達 5%，近 8%的受訪
者宣稱貪腐會增加他們50%的成本 (Control Risks and Simmons &
Simmons 2006）。



貪腐的影響-經濟發展

• 貪腐會破壞一個國家的稅收結構與稅收徵收能力：當社會透過貪
腐來避稅時，可能導致稅收的重大損失。過去的文獻顯示貪腐不
僅會導致稅收佔 GDP 比例的下降，還會扭曲稅收結構和侵蝕納
稅人的道德，進一步降低一個國家的收入基礎（Attila 2008;
Nawaz2010）。

• 貪腐對公司的代價太高：公司貪腐的問題會加劇經營成本、增加
不確定性、提高商譽風險和易受敲詐勒索。2007 年在非洲進行的
公司調查顯示出當時小額的賄賂相當於銷售額的 2.5% 至 4.5%
（Clarke 2008）。



貪腐的影響-社會公平

• 貪腐影響財富分配：有研究發現非洲國家貪腐程度越增加，收入不平
等也會較嚴重（Gyimah-Brempong 2001）。這也適用於發達國家。有
研究分析美國各州的資料發現貪腐的嚴重程度會影響所得不平等並降
低所得的增長（Dincer & Gunalp 2005）。

• 貪腐造成有偏差的稅收制度影響所得分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到貪
腐會助長逃稅，稅收運作管理不良，並有利於富有且人脈廣泛的人，
這破壞了稅收制度的有效性和政府確保財富再分配的能力。

• 貪腐影響社會支出的質量和結果：一項針對印尼的腐敗問題的研究發
現，當地補助白米的計劃，在米從倉庫轉移到這些貧困家庭過程中，
發現平均每人會短少18%。在菲律賓的研究顯示貪腐影響教育結果，
使得考試成績低落。同時會降低孩子的免疫率並延遲新生兒的疫苗
（Azfar & Gurgur 2005）。



貪腐的影響-國家治理

• 貪腐對治理環境具有長期不利影響：貪腐可能國家治理效率產生
不利的影響，因為政治人物和公職人員可能會制定更多法規、管
制和行政程序，產生有更多機會勒索公民和企業。

• 貪腐破壞了國家的合法性與法律規則的共識：貪腐的經驗與認知
會侵蝕公民的對政府制度和政治運作的信心，破壞社會信任和國
家機構的合法正當性，最終會對法治和民主產生腐蝕性的影響
（Andreev 2008）。



貪腐的成因與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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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的個人成因

• 慾望：貪婪與困頓（物質慾望與財務困難）

• 能力：工具與知識（能力、管道或是對業
務的熟悉程度）

• 機會：實際從事行為的機會（業務與其風
險破口）

• 普遍與系統性貪腐的問題不能只歸因於獨
立的個人問題（敗壞或不道德的人自私自
利），也不僅僅是制度設計上的缺漏，也
有很大的程度上源自於工作實際運作的流
程安排，這可能會在工作系統中創造出某
些貪腐的機會。

http://facilitiesnet.com/mobile/bom/topicDetails/--17987



公共服務貪腐風險的評估

•貪腐= (+) 獨占 (+)裁量 (－)課責 (－)行為者倫理 (－)透明

• 獨占程度（僅此一家或競爭）
• 裁量空間（執行者有自由裁量範圍與裁量原則的明確程度）
• 委外或委託（政府機關自己執行或委外執行）
• 課責或處罰（風險管理與懲處機制的落實程度）
• 行政透明可以降低貪腐風險

•正如西方諺語所說“機會造就小偷”，因此，沒有可能機
會存在，即使是有動機的貪腐行為者也無法利用他們的動
機



貪腐風險的控制

•業務獨佔性的破壞：被動地從組織制度設計的方式，將
業務的獨一特性瓦解，一般在行政機關會考慮在業務流
程中納入更多上層與下層的同仁，破壞其因為個人獨占
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機會。

•限制裁量權的濫用：也是被動地從組織制度設計的角度，
嘗試建立裁量權運用的明確原則，以及裁量權運用的監
督與稽查機制，來限制其濫用的可能風險。

25



貪腐風險的控制

•強化課責機制：課責是指公務員對其決定與行動負責，並且要
準備好對其決定與行動的合理說明，並且提交適 當的審查。
藉由這樣的機制確保文官在決策與行動時，對於自己的責任清
楚且無可規避的。提高其貪腐行為所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行政公開透明：主動透過組織制度建立公開透明的機制或措施，
增加貪腐行 為被揭露的機會，間接提高貪腐行為的可能成本。
例如現在行政流程都透過 數位工具或資訊系統來輔助，一面增
加服務提供的效率，一面透過這些資訊系統的紀錄，產生另一
種公開透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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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風險的控制

•廉潔價值的培養：有許多公共管理倫理學家擔心，如果政府
擴大這種低端的倫理規章制度，將導致政府倫理標準的整體
下降。會使得政府官員和文官將 只專注於不違反規定，卻很
大程度的忽略了他們應該認真評估的倫理責任。制度可以被
設計來控制貪腐的風險行為，然而作為行為 主體的人，其自
身對於這種廉潔價值的重視，也至關重要。

•廉潔文化的建立：從前述個人對於廉潔的重視，進而形成組
織整體的文化與風氣。廉潔也就成為組織中每個成員所承諾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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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反貪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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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研究趨勢-法人透明度報告

• Transparency in corporate reporting: assessing the world's largest 
companies (2014) 

29

針對全球124個最大的企業



國際透明組織研究趨勢-法人透明度報告

• 國際透明組織的法人透明度報告，主要根據這些受評對象在關鍵領
域揭露實務的落實進行排名，從而實現公眾監督企業，並鼓勵公司
突破複雜貪腐問題解決方案的挑戰。

• 評比的主要面向包括反貪計劃的落實，各個國家/地區的財務資產的
透明度-甚至實質受益人資訊的揭露即將增加。

• 披露這些資訊表明了企業對於反貪的承諾，並且使其他人能夠監督
公司責任並幫助改善國際對一個國家整體企業誠信的看法。

• 企業持續的改進、企業反貪政策的改善、激起社會的關注討論、產
生一些量身訂製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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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積電3.3分



國際透明組織研究趨勢-法人透明度報告

1. 平均得分3.8/10 。

2. 反貪計畫平均得分7分，只有45%的企業有禁止快單費。

3. 組織透明度平均3.9分。

4. 跨國財務揭露平均0.6分。

5. 英國企業表現最好，表現最好的前25個企業有21個來自歐洲，
中國大陸有13個企業表現較差。

6. 財務金融與製造業的表現較差，科技公司的透明度較差，電信
公司較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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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反貪趨勢

• 早在1977年，尚處於20世紀70年代國際賄賂醜聞的餘波，國際商
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第一次推薦給自願
遵行的企業之《打擊勒索和賄賂行為準則》第一版。國際商會還
建議聯合國通過一項禁止貪腐的國際公約。

• 另外像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1997年提出的《打擊賄賂外國公務員
公約》與2003年《跨國企業指導綱領》、ICC於1997年《打擊貪
腐-公司實務手冊》與2005年《打擊勒索和賄賂行為準則與建議》
等國際指引，在在都顯示出國際對於企業貪腐問題的重視。



國際反貪趨勢

• 聯合國於1999年提出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倡導從人權、勞工、環
境等三項議題9個原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

• 2004年6月24日，全球盟約第一次領袖高峰會增加第四項「反貪腐」議題並
提出第10項原則「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貪腐，包括敲詐和賄賂」

• 2003年簽署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CAC）更對打擊私部門貪腐訂有相關
措施，其中有關定罪與執法方面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採取必要的立法，將
「賄賂本國公職人員、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公職人員的
資產顯著增加，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規定為犯罪。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2條規定，各國均應根據其法律之基本原則採取措施，
防止私營部門貪腐，並確保私營企業實施有助於預防及發現貪腐之內控機制。



國際反貪趨勢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21條「私部門之賄賂」中，將「商業活動過

程中…行求、期約或交付其本人或他人不正當利益」定為犯罪，

以強化私部門之行為規範。

• 並在有關私部門之預防措施（第12條）中，揭示應加強私部門之

會計及審計標準與相關操守標準及程序，對於不遵守規範之行為，

並得制定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均有助於私部門強化工作倫理，

促使其誠實正直地從事商業活動。



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 1974年，在美國水門事件調查過程中，發現一些美國公司用沒有入賬
的秘密款項，向尼克森總統的競選團隊非法提供政治捐款，同時還向
外國政府官員行賄，引起了美國國會高度重視貪腐問題，更於1977年
通過了「企業海外反貪腐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簡稱
FCPA），禁止美國公司和公民向外國政府官員行賄或提供任何有價值
的東西，以獲取或維護生意，旨在制止貪腐行為及公司內部應加強自
我監督。

• 為了加強對跨國企業商業賄賂的管理，2012年11月，美國司法部和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佈了美國「企業海外反賄賂法」的指引細則，對
法案的關鍵內容作出正式界定，為初次涉足海外經營的小企業到大型
跨國企業集團如何遵守這一法案給出了更加詳細的指導，內容具體到
哪些行為被認定為商業賄賂，以及對企業送禮、商務旅行和娛樂接待
方面的開支規定。



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 其中，最嚴重的案件之一就是德國知名企業西門子（Siemens），
曾在2008年被指控向義大利、瑞士、美國、中國等數國官員行賄，
以賄賂客戶的方式，獲得產品訂單，為此該公司與美國、德國司
法部門就行賄案調查，以支付16億美元的代價取得和解。

• 由此可見，面對多家跨國企業的海外賄賂行為，美國司法部不再
視而不見，主動打擊肅貪，落實反貪腐精神，使行賄之企業聞之
色變。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

• 日本身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基於履行義務，
於1998年修正「不正競爭防止法」，增訂對外國公務員贈賄罪。
處罰對象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對自然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科
或併科500萬日圓以下罰金，對法人得科3億日圓以下罰金。



英國-反賄賂法

• 2010年7月20日，英國政府宣佈新的英國反賄賂法（The Bribery Act）
將在2011年4月生效，建立比美國「企業海外反賄賂法」更加嚴厲的反
賄賂體制，為英國執法機關提供了廣泛的國際執法基礎。

• 英國反賄賂法取代了之前英國有關反賄賂的條文法和普通法規則，並
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司法力度，英國政府不會姑息行賄和腐敗，我
們將共同努力徹底清除腐敗行為。若犯罪最高處10年監禁，及無限額
罰款，甚至沒收財產並取修董事資格。該法具有廣泛管轄權，無論犯
罪發生何處允許起訴與英國有關的公司或個人。

• 公司需要建立和維持有效的內控以防止賄賂行為的發生。於是英國標
準協會於2010年推出[BS 10500: 反賄賂商業道德管理系統]，而國際標
準組織則於2016年推出[ISO37001: 企業反賄賂防貪管理體系]國際標準。



法人反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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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20年的研究報告

• Corporate Anti-corruption Compliance Drivers, Mechanisms and Ideas 
for Change這份報告調查了全球130間的法人代表與管理者



避免違法與確保聲譽

• 絕大多數調查受訪者（有反貪腐合規計劃的124 名受訪法人中有
100 位，即80.7%）表示，避免起訴或其他法律訴訟是他們決定這
樣做的一個“重要”或“非常重要”因素

• 更高比例的受訪者（124 家公司中的 110 家，即 88.7%）表示，
保護公司聲譽更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因素

• 受訪者還被問及哪個因素是製定反貪腐政策最強烈的動機。總共
60 名受訪者中，超過一半表示回答這個問題的人（35 人，即
58.3%）將聲譽作為首要動機，而大約三分之一的人（19 人，即
31.7%）將避免法律訴訟問題列為首要動機



內在動機-組織文化的建立

• 大量受訪者（79 人，
即 63.1%）表示，希
望以書面形式記錄跟
建立組織的文化，是
他們決定建立有反貪
腐合規計劃的一個
“重要”或“非常重
要”因素。

• 7 名受訪者 (11.7%) 表
示，這一個因素是他
們希望建立該計劃的
最重要動機。



顧客與投資者的影響

• 法人組織可能決定建立反貪腐合規計劃，主要是希望在與要求其採取某些合
規措施的客戶簽訂合同時，處於更有競爭力的位置。

• 事實上，在製定了反貪腐合規計劃的124名受訪者中，有44名（或35.5%）表
示，獲得政府標案的興趣是他們決定建立反貪腐合規計劃的“重要”或“非
常重要”因素。

• 而 59 人（47.6%）表示有興趣獲得非政府標案是另一個“重要”或“非常重
要”的因素。

• 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來自供應鏈的壓力可能是一個特別強大的動機，它們可
能不擔心貪腐犯罪的問題，但確實希望與大公司保持良好的業務關係。 通常，
已經採取反貪腐合規計劃的大公司可能會鼓勵，甚至要求與其有業務往來的
小公司採取類似措施。

• 例如，一家大公司可能要求其分包商簽署一份證明，表明他們將採取類似措
施以符合大公司的反貪腐合規政策。



母國法律改變

• 另外兩個因素是通過訪談得出
的，儘管調查中沒有直接涉及
這些因素。首先，受訪者表
示，其國家法律的變化影響了
他們採用或加強反貪腐合規計
劃。例如法國在2016 年12 月9 
日頒布關於透明度、反貪腐和
經濟現代化的2016-1691 號法
律(Sapin II) 一位來自法國的
受訪者便提到:“雖然我們的
計劃已經實施了十多年，但
Sapin II 促使我們採用明顯更
高的內控標準。”



業務活動的影響

• 例如一家美國公司對其在拉丁美洲進行的一項收購進行了風險分
析。作為風險評估的一部分，其中一名外部審計師建議該公司製
定反貪腐合規計劃，並在拉丁美洲聘請一名法務總監。該公司聘
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來協助制定和實施反貪腐合規計劃。
由於此次收購，該公司增加了與政府的互動，因為新市場的特殊
監管要求，公司希望協助員工有效、合法地開展這項工作。最終，
新收購的收入占公司全球收入的 70% 以上。

• 另一家國營企業在決定向公眾出售部分股票時制定了反貪腐合規
計劃。該公司的管理層希望藉此向潛在投資者（本地和國際）傳
達信心，管理階層在公司治理方面實施了許多最佳實踐，包括強
有力的內部控制和反貪腐合規要求。



法人誠信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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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區塊辨識
• 受訪者認為與第三方
（例如分包商或代理
商）合作的業務可以
視為貪腐風險較高的
領域，其次是取得政
府的許可或讓步。

• 然而，某些潛在風險
領域（例如獲得警察
保護或建立公用設施）
僅對某些受訪者認為
重要，這一事實並不
一定意味著對於必須
面對這些風險的人較
少。

• 此外，產業文化不佳、
法治觀念薄弱的因素
也需要考慮。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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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具有誠信的法人應該有哪些特質?

ⓘ Start presenting to display the poll results on this slide.



企業誠信的要點

• 說實話與透明度：企業應該避免誇大、隱瞞或歪曲產品、服務或業務的特
性。在廣告、宣傳材料、產品標籤等方面，提供準確的信息是至關重要的。
透明度包括向投資者、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財務和業務運營的清
晰信息。

• 履行承諾：當企業做出承諾時，無論是在合同中還是口頭上，都應該確保
按照承諾的條件和時限履行。這建立了企業的可靠性和信任度。

• 公平競爭：企業應該遵守競爭法律，不使用虛假宣傳、不正當的定價策略
、排擠競爭對手等手段來破壞競爭環境。這有助於維護整個市場的公平和健
康。

• 尊重利益相關者：企業應該尊重所有與之相關的人，包括員工、客戶、供
應商、投資者和社區。這意味著聆聽他們的需求，回應他們的關切，並尊重
他們的權益。

• 社會責任：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應該考慮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這包括減少環
境污染、支持社會公益項目，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回饋社會。



企業誠信要點

• 保護客戶隱私：企業應該確保客戶的個人和敏感信息受到適當的保護
，遵循隱私法規，並明確告知客戶數據的使用方式。

• 合法合規：企業必須遵守所有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包括稅務法規、勞
動法規、環境法規等。違法行為可能對企業產生嚴重的法律和商業後
果。

• 廉潔行為：企業應該拒絕賄賂和貪污，確保業務運營的透明性和公正
性。建立內部控制機制，防止腐敗現象的出現。

• 協作與合作：企業應該積極參與業內合作和跨界合作，促進知識共享
、資源互助，實現共同的目標。

• 持續改進：企業應該不斷評估自己的經營實踐，並不斷改進。這包括
從過錯中學習，修正不足，以確保企業持續保持誠信的標準。



國際透明組織研究趨勢-國營企業反貪
• 10 Anti-Corruption Principl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elp state-owned enterprises（2017）

高標準的誠信倫理標準
最佳反貪計畫
透明公開
人力資源政策支持反貪
根據風險設計反貪計畫
針對貪腐風險擬定詳細的政策
要求相關夥伴
溝通訓練深化
可靠的揭弊機制
監測評估與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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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37001 管理系統標準

• 國際標準組織(ISO)於2016年十月公布ISO37001作為反賄賂管理系
統標準.

• 它設計目的在幫助組織建立、執行、維持與改進反賄賂計畫。

• 它包括一系列測量與控制，代表全球性反賄賂的良好操作方式。



ISO37001的規範內容

ISO37001的規範包括:
•反賄賂政策內容
•管理、領導、承諾與責任
•人員管理與訓練
•各種賄賂風險的評估
•反賄賂方案的適度注意事項
•有關財務會計報告與商業契約控管
•方案執行報告、監督、調查與評估
•方案更正與持續改進



執行ISO37001的步驟

•執行ISO37001的步驟包括:

•制訂反賄賂政策
•確定反賄賂政策遵循與控制的人員
•組織內各項作業賄賂風險的評估
•針對反賄賂制訂應注意事項
•反賄賂政策執行的控管與檢討
•訂定相關各項報告與調查程序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legal/compliance/anticorruption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legal/compliance/anticorruption




生硬的廉潔誠信，需要所有人的溫度，
轉變成可流動跟擴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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